
承辦人員：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

放 棄 教 育 學 程 修 習 資 格 申 請 書 

申請日期：民國   年   月   日  

學生      係日間部(進修推廣部)       學系(研究所)  

年級學生，通過  學年度教育學程甄選，並已修習課程共計  科  學分，

玆因以下因素(可複選)，擬申請放棄教育學程修習資格，謹請核定。 

 

□課業負荷過重／難以兼顧本系課程與教育學程 

□時間衝突（課程時段、通勤、校外活動等） 

□生涯規劃改變（不以教師為主要職涯） 

□就業／經濟因素（打工、就業、家庭經濟等） 

□教檢／實習準備壓力或成本考量 

□對教育現場觀感改變（觀課／實習相關經驗後評估不適合） 

□身心健康因素（不需詳述） 

□家庭因素／個人重大事件 

□制度或行政因素（規定、流程、資訊取得等） 

□課程內容或學習期待落差 

□其他（請簡述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謹上 

 

 

 

師培導師： 

 

 

師資培育中心主任： 

 

 

 

 
 

姓名：         (簽章) 

學號： 

行動電話： 

電話： 

連絡地址： 

E-mail: 


